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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家事来办，以‘如我
在诉’的要求做好司法审判工作。”“如我在诉”便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生动诠释，是司法工作人
民性的最佳注解。

今年以来，绥化市两级法院牢固树立“小案事不小、小
案不小办”理念，聚焦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不断创新丰富司
法便民利民举措，通过做实多元解纷、优化诉讼服务、提升
审执质效等措施，把暖民心的“小案”、顺民意的“实事”办
好，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守好“最后一道防线”。

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
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绥化作为农业大市、劳动力资源大市，农村地区线长面
广、城市街巷纷繁复杂、矛盾纠纷体量较大，基层是矛盾纠
纷的多发地，如何将“调”的职能再向前延伸，将制度优势
切实应用在基层一线解纷的工作中？绥化市两级法院通
过强化“四所一庭一中心”衔接联动、实现“一村（社区）一
法官”基层全覆盖、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等多种方式推进多
元解纷工作，将矛盾发生地变为解纷“最优地”，竭力实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望奎县人民法院在全县自然屯设立“调解平台进网格”

联系点665个，把其打造成就案讲法的宣传站、巡回审理的
接待站、送法上门的服务站、掌握纠纷背景的信息站、快速
传唤当事人的投递站，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前沿；建立以
法庭为龙头，以屯调解员为基础，屯调解联络员、村调委
会、乡司法所相互补充，相互衔接，四位一体的社会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四级调解”网络，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工
作实践中，人民法庭和当地党委政府、治理单位共建共治、
联合联动，共同推行“普法宣传”“培训指导”“隐患排查”

“信息共享”“闻纷而动”五项制度。通过构建“一点五站”
体系，织密“四级调解”网络，抓实“五制联动”机制，推动矛
盾纠纷在基层实质性化解。

北林区人民法院则针对辖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频发多发的现状，在绥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北林大
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派驻道交纠纷调处团队，对辖区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进行集中类案专办。近日，北林法
院交通法庭受理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吕某
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与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刮撞，造成
李某车辆受损、吕某受伤，经绥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北林区大队认定，吕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李某承担事故
次要责任。李某就车辆损失数额与吕某多次协商未果，依
法提起民事诉讼。法官在向吕某送达时，吕某表示其在本
次事故中也受了伤，李某应该向其赔偿医药费，并表示也
要向李某提起诉讼。法官了解到李某的车辆投保交强险
及商业三者险，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吕某各项
经济损失。吕某的电动三轮车则没有投保任何保险，应由
吕某个人承担李某的车辆损失。后法官与李某车辆投保
的保险公司沟通，指导吕某提交伤情检查的材料，保险公
司对吕某的损失进行定损，定损金额高于吕某应向李某承
担的车辆损失数额，但需要投保人李某配合办理出险的手
续。本案法官再次组织李某、吕某进行调解，向双方当事
人解释法律关系及赔偿主体，最终李某考虑吕某没有任何
保险，同意放弃一部分车辆损失，并配合办理出险手续，吕

某也积极筹钱一次性进行了赔偿，纠纷至此圆满解决。
目前，绥化市两级法院398名法官进驻社区，实现“一

村（社区）一法官”基层全覆盖，1834家基层单位入驻调解
平台，确保第一时间感知纠纷发生、第一时间指导纠纷调
处。今年1-11月，绥化两级法院总收案57302件，同比下
降6.62个百分点，诉前调解纠纷24306件。

司法守护生态安全
筑牢美丽绥化发展根基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绥化市两级法院持续
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水平，为持续推进美丽绥化建设提供有
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肇东市千鹤岛湿地公园坐落于黑龙江省肇东市黎明
镇，区域内水草茂盛，鱼类繁多，是鸟类繁衍生息的天然场
所，拥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30多种，鱼类37种，
各类湿地植物114种，5000亩自然广阔的水面把千鹤岛勾
勒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先后获批省级湿地、国家3A级景区
和省级水利风景区。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规定，加大对破坏湿地自然环境案件审理力度，绥化
市中院、肇东市法院在千鹤岛湿地公园设立千鹤岛湿地巡
回法庭暨两级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地，全面保护珍稀
候鸟及湿地生态系统。

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腹地的安达市，共有
草原面积181.5万亩，植被构成以亚洲东部特有的建群植
物种羊草为主，素有“世界明珠草场”之称。为守护好这片
青青草原，安达市法院揭牌成立全省首家黑土地保护草原
恢复基地，采用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的审判机制，
对涉及黑土地、草原等环境资源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围绕

“保护优先、预防与惩治并重”的司法理念，严厉打击环境
资源犯罪活动，多元化解及妥善审理涉环境资源民事、行
政纠纷，深入开展恢复性生态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发挥司
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同时，强化多元协同共治，与
相关单位共同签署《生态环境资源执法司法保护协作联动
机制》，在统一执法尺度、环境修复执行、环保法治宣传等
方面协同发力，合力筑牢生态屏障。

今年1-11月，绥化市两级法院审结环资类案件1644
件竭力实现环境保护与民生保障兼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合力撑起“法治蓝天”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是牵动万千家庭的民生大事。绥
化市两级法院不断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呵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近日，绥棱县人民法院克音河人民法庭温情调解了一
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件。原、被告系父女关系。原
告父母于2007年按照民俗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生活，2008
年生育原告，2014 年解除同居关系后原告随母亲一同生
活，被告从此不再给付抚养费，多次协商未果，原告将父亲
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抚养费。

虽然原告父母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原告享有与婚生子
女同等的权利。承办法官了解情况后，主动联系双方父母
组织线上调解。调解中，法官语重心长地劝诫双方：“父母
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
双方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大人之
间的矛盾和恩怨切勿牵涉到孩子，父子情、母子情是一辈
子的幸福和牵挂，离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已无可挽回，父
母更要多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学习情况！”在法官的耐心
疏导下，被告终于吐露心声：“不是我不想抚养、不想关心
孩子，家庭压力、经济压力导致我有心无力，但今后我会尽
力保证每月支付抚养费用，希望孩子母亲能理解我，我也
很感谢她对孩子的照顾，确实是我做得欠妥。”在法官的耐
心劝说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以每月分期支付方式履行
义务。

海伦市人民法院则主动延伸司法职能，在全市52所中
小学全部开通“心灵直通工作室”，以“法治教育+心理辅
导”为基本遵循，探索“心理咨询+心理矫治+情感修复”的
心理疏导模式，对内心遭受创伤的青少年进行专业心理安
抚，针对学生的认知障碍、情绪障碍、人格障碍、青春期心
理障碍进行疏导和矫正，结合涉未成年人案件反映的问题
和风险，精准开展形式多样普法课程。此外，还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问卷调查活动，撰写《海伦市城镇中小学校园安
全现状调查报告》，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涉校涉
教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建设工作的
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今年1-11月，绥化市两级法院依法审结涉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108件164人，家庭教育指导75件次，366名法治
副校长走进校园授课639次，为促进家庭和谐、保障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贡献着法院力量。

司法护老情暖“夕阳”
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年
来，绥化市两级法院聚焦老年人法律服务需求，在审理涉
老家事纠纷案件中，多措并举，延伸审判职能，构筑维护老
年群体合法权益的坚实防线。

“你说啥，我听不清，我就是要告李某，他欠我钱不还，
我去他家要钱他也不给我钱……”年近八旬的张某在庆安
县人民法院丰收法庭，嘴里一直重复着他的诉讼请求，老
人情绪激动，见此情况，法庭工作人员赶忙扶老人坐下，让
其讲述事情的经过。张某是一位空巢老人，年轻时在村里
经营一家小卖部，邻里关系相处很好，后因身体原因不能
继续经营，便将小卖部以3万元的价格出兑给同村村民李
某，二人商议此款于每年年初给付张某5000元至全部钱款
偿还完毕，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及欠据。然而得
到小卖部的经营权后，李某在支付给张某1万元后便不再
继续支付欠款，张某无奈遂诉至法院。丰收法庭受案后，
承办法官先行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李某态度十分恶劣，声
称已经偿还给张某所有的欠款，现在已经不欠他钱了，调
解一度陷入困境。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李某在描述还款经过时含
糊其辞，前言不搭后语，便责令李某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如
果虚假陈述将需承担法律责任。和张某一起来的同村村
民也纷纷为张某打抱不平：“张某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平时
对大家都很热心，肯定不会说谎的。”“你现在小卖部经营
得也不错，当时购买小卖部时你没有钱张某也让你分期付
款了，现在你不能这样耍赖，该还的钱你应该还，不能忘恩
负义。你也有家庭，也有孩子，你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李某听着大家的话语红着脸低下了头。随后承办法官语
重心长地开导：“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做
人立事之根本，乡里乡亲理应互相帮助，对于别人的帮助
我们也要怀有感恩之心，按时还钱也是对
他人和对自己的尊重，如果我们违背了做
人做事的道德原则、自作聪明，连做人最
起码的底线都放弃了，那我们下次再需要
帮助的时候别人是否还愿意帮助我们。”
最终，在承办法官和邻里乡亲的劝说下，
李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年末
前一次性支付剩余欠款 2 万元。走出法
庭时，张某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明水县光明村村民董某也有着类似
的困扰，他因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找到驻村
法官寻求帮助，法官了解情况后，考虑到
案件事实清楚且标的额较低，在征得其同
意以后，决定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并
将案件委派给人民调解员。调解员在收
到此案件后，立即联系董某以及欠钱的孙
某详细了解案件经过，对双方提交的证据
进行核实，“背对背”对双方释法明理。经
过调解员耐心调解，孙某承认这笔欠款的
真实性，并承诺几天后会主动将欠款一次
性偿还。但几天后董某迟迟没有等到孙
某消息，调解员再次电话联系到孙某，电
话中孙某故意拖延，不愿出面，调解陷入

僵局。
无奈之下，董某与调解员来到明水法院永兴法庭，希

望法官协助指导调解。法官考虑到董某年事已高，又有耳
疾，与调解员协商后共同来到孙某家中找到孙某，从人情
常理以及案件事实出发，依据法律法规，向孙某摆事实、讲
道理，经过一番劝说，孙某表示现在就可以把钱返还给董
某，并与法官、调解员一同将欠款送到董某家中。

至此，案件终于得到了解决。董某表示自己年事已高，
耳不聪、目不明，不懂案件的办理流程，期间都是法官与调
解员主动联系自己，非常感谢他们能帮我追回欠款，心结
也终于解开了。

着力提升执行工作质效
依法保障胜诉权益及时兑现

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也是提升人民
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的最具体环节。如何把当事人的

“纸上权利”变成“真金白银”，尽早装进当事人的口袋里，
是绥化市两级法院一直竭力实现的目标。绥化市两级法
院结合本地实际，坚持执前“保全+督促+调解”三位一体、
融合推进，强力兑现胜诉权益。

“感谢青冈县法院执行局，帮我追回了拖欠四年的工
程款，太感谢你们了……”刘某握着法官的手，激动地说。
2020年，被执行人某市政公司承包了一起路桥修建工程，
将其中的部分路段修建承包给刘某。工程结束后，某市政
公司支付刘某部分款项，剩余工程款一直拖欠，刘某索要
无果后，将某市政公司诉至法院。通过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达成协议，某市政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立即履行给付义
务。但某市政公司未按照协议履行，刘某依法申请强制执
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多次找到某市政公司
要求履行，该公司一直以资金困难、无支配资金且给付数
额大为由拒付。执行法官通过多方调查，得知某市政公司
在某单位有一笔工程款没有发放，立即前往该单位送达执
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按照执行金额冻结了部分款
项。经过和双方当事人沟通后，将冻结款项依法划拨并发
放给申请人刘某，至此，此案执行完毕。

近日，在兰西县人民法院，胡某给执行法官送来了一
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因宋某某、某物流公司未能按期履
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赔偿金给付义务，胡某、张某等六
人在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依法向兰西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立即向被执行人宋某
某、某物流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通过网
络司法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了查询。经查，被执
行各方均无可供执行财产线索。为充分保障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执行法官先后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在对宋某
某、某物流公司负责人阐释法律规定和执行政策的基础
上，以本院办理的类似执行案件为素材，向宋某某、某物流
公司负责人讲明失信后将面临“处处受限、寸步难行”的后
果和局面，引导其树立诚信为本的理念。宋某某、某物流
公司负责人认识到了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严重性，来到兰
西县人民法院主动履行案款。

今年1-11月，绥化市两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21047件；
执行保全案件立案4507件，执结案件17981件，综合结案
率85.43%，执行到位标的23.93亿元。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向往和期盼，每一起“小
案”、每一件“小事”，都是群众感知司法温度的尺度。在新
时代司法征程上，绥化市两级法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做深做实“公正与效
率”工作主题，聚焦“小案”背后的民生民意，用心用情办好
每一起案件，让司法的力度与温度更加可感可触。

安达市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非法狩猎暨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徐鹤铭摄

海伦市人民法院向当事人发出

《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书》。 张艳洁摄

（董慧莹 程鹏李雪松 刘玉婷 王岩李明阳 李思齐 霍云飞）

望奎县人民法院卫星法庭与望奎县火箭镇司法所衔接

联动，成功在诉前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 刘洋摄


